
 

國立臺灣大學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組織規程 
 

112.05.16 第 1 屆第 11 次管理委員會通過 

112.05.19 第 1 屆第 11 次監督委員會通過 

臺教高(一)字第 1120053965號函核定溯自 110 年 8 月 1日起生效  

112.09.27 第 1 屆第 12 次管理委員會通過  

112.10.03 第 1 屆第 12 次監督委員會通過 

臺教高(一)字第 1120103722 號函核定修正第 6 條溯自 112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下稱本校）為設立重點科技研究學院（下稱本院），以培

育重點領域前瞻技術研發人才，進行深度跨領域跨國產學合作，並提升

重點領域產業及學術之國際競爭力與地位，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

人才培育創新條例（下稱創新條例）及國立臺灣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二條

之一規定，訂定本規程。 

第二條 本院之任務如下： 

一、培育能引領學術研究創新、帶動產業發展重點領域之高階人才。 

二、緊密連結學校及產業，使學術研究與產業技術發展攜手並進。 

第三條 本院設管理委員會（下稱管理會），負責議決本院經營方針，並審議本院

組織、人事、教學、研究、財務制度等事項，其組織及運作辦法另定之，

並報本校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監督委員會（下稱監督會）備查。 

第四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綜理本院業務及執行管理會之決議，由管理會提名，經

監督會同意後，由本校聘任之。 

本院院長應為專任或由本校教授兼任，除在本校及本院授課外，不得擔

任校外專職。 

本院院長於職務範圍內對外代表本院，並受監督會之監督及考核。 

本院院長之任期與其受提名當屆之管理會屆期相同，得續任一次。 

第五條 本院得置副院長一至二名，襄助院長推動並執行本院業務，由院長自本

校、本院教授聘兼之，其任期同院長。 

第六條 本院設下列學位學程： 

一、積體電路設計與自動化碩士學位學程。 

二、積體電路設計與自動化博士學位學程。 

三、元件材料與異質整合碩士學位學程。 

四、元件材料與異質整合博士學位學程。 

五、奈米工程與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六、奈米工程與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七、精準健康碩士學位學程 

八、精準健康博士學位學程 

本院各學位學程置主任、副主任各一名，負責辦理各學位學程之事務。 

本院各學位學程主任由院長自本校、本院教授聘兼之；副主任由院長自

本校、本院具副教授以上資格之教師聘兼之。 

學位學程主任、副主任之任期為三年，得續任一次。 

第七條 本院得經管理會同意後設立相關學術研究中心。各學術研究中心置主任、

副主任各一名，負責辦理學術研究中心之事務。 

本院各學術研究中心之主任，由院長自相關專長領域之本校教授或校外

學者專家聘兼之；副主任由院長自相關專長領域、具副教授以上資格之

本校教師或校外學者專家聘兼之。 

本院學術研究中心主任、副主任之任期以三年，得續任一次。 

第八條 本院置技術長一名，襄助院長推動產學合作相關業務，由院長自本校、本

院教授中遴選聘兼之，其任期同院長。 

第九條 本院依業務需要設下列各組： 

一、國際事務組：辦理國際招生、國際交流及國際合作等事項。 

二、產學事務組：辦理產學計畫、研發實習等事項。 

三、計算機及網路組：辦理運算資源、網路服務等事項。 

前項各組置組長一名，由院長自本校相關專長領域、具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之教師中遴選聘兼之，其任期同院長。 

第十條 本院設產學評議會（下稱產學會），負責執行相關法規所定本校各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之任務，包括教師之聘任、資格審查、

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及其他事項之審議，並對本院教學、研究、

人才培育、產學合作等事項提出諮詢，其組織及運作辦法另定之，經

管理會審議通過後，報監督會備查。 

第十一條 本院設課程委員會，負責審議本院各學程之課程及協調院內、外課程

之相互支援與整合，其組織及運作辦法要點另定之，經管理會審議通

過後，報監督會備查。 

第十二條 本院設招生及學術委員會，負責審議與辦理本院招生及學術相關事宜，

其組織及運作辦法另定之，經管理會審議通過後，報監督會備查。 

第十三條 本院各單位教職員之員額編制如附表，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十四條 本院編制內教師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從事授課、

研究及輔導等工作。 

本院教師之聘任及資格審查，應經產學會審議通過，並報本校教評會

審議通過後，始得為之。 

本院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及續聘二種，初聘之聘期為二年，續聘之聘

期每次均為二年。 

本院教師之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依教師法規定辦理。但應經

教評會審議之程序，改由產學會審議，並報本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第十五條 本院編制內人員，除創新條例另有規定外，其權利及義務依原適用之

教育人員、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六條 本院編制外人員，其遴聘資格、聘任與終止聘約程序、聘期、工作或

授課時數、資格審查、差假、薪酬、考核、福利、退休、保險、其他權

利及義務事項，由本院另定之，經管理會審議通過後，報監督會備查。 

第十七條 本院每年提出年度經營規劃報告書及前一年度績效報告，經管理會、

監督會審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及教育部備查。 

本院依管理會之建議提出改善計畫，經管理會審議通過後執行，並報

監督會備查。 

第十八條 本院運作成效之定期評鑑，依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規

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規程未盡事宜，悉依創新條例及本院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規程經管理會、監督會審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發布施行，修

正時亦同。  



 

附表：國立臺灣大學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員額編制表 

 

職稱 任用別 員額 備註 

院長 聘兼 （1） 由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兼任。 

副院長 聘兼 （2） 由國立臺灣大學、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教授兼任。 

學位學程主任 聘兼 （8） 

1. 由國立臺灣大學、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教授 

兼任。 

2. 積體電路設計與自動化碩士、博士學位學程；

元件材料與異質整合碩士、博士學位學程；奈

米工程與科學碩士、博士學位學程；精準健康

碩士、博士學位學程。 

學位學程副主任 聘兼 （8） 

1. 由國立臺灣大學、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副教授以

上資格教師兼任。 

2. 積體電路設計與自動化碩士、博士學位學程；

元件材料與異質整合碩士、博士學位學程；奈

米工程與科學碩士、博士學位學程；精準健康

碩士、博士學位學程。 

技術長 聘兼 （1） 由國立臺灣大學、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教授兼任。 

組長 聘兼 （3） 
1. 由國立臺灣大學助理教授以上資格教師兼任。 

2. 國際事務組；產學事務組；計算機及網路組。 

教師 聘任 10  

教職員員額總計 10（23） （○）代表兼任員額 

附註：本編制表自 113年 8月 1日生效。 

 

 


